附件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应急能力提升项目装备需求及基础标准

	序号
	装备名称
	单位
	装备用途及基础性能或基础配件要求

	1
	抢险救援个人防护套装
	套
	不少于以下配置：抢险救援头盔1顶、救援护目镜1副、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夏款）1套、消防员抢险救援防护服（春秋款）1套、日常队员救援训练防护服（春秋款）1套、救援队员训练帽1顶、救援日常训练鞋（夏款）1双、抢险救援手套1双、抢险救援靴1双、硬质护肘护膝1套、多功能刀具1把、应急头灯1个。

	2
	单兵携行具
	套
	不少于以下配置：携行背囊、防潮垫、睡袋、单兵帐篷、宿营灯、多功能工兵铲、保温毯。

	3
	救援应急包
	台
	不少于以下配置：应急快速止血包、多功能工具、充电宝、强光手电、指南针、防汛救援绳、暖贴、防护手套、口哨、反光背心、应急防灾蜡烛、防风火柴、应急荧光棒、防汛救援铲、救生衣、雨衣、雨鞋、防水手机套、应急水袋等。

	4
	多功能无人机
	套
	可以承担侦察、喊话、照明、抛投等功能，配有飞行电池若干、云台相机、喊话器、探照灯、 台组件、系留电池、可视空投等组件。

	5
	应急电源
	个
	为救援设备应急供电。输出功率≥1kW,电源箱质量≤10kg,工作温度-20~+50℃。

	6
	多功能手提探照灯
	个
	应当配备多功能应急灯和手持灯具，多功能应急灯额定电压：≥22.2V，额定功率：≥50W（须在防爆合格证中体现），额定容量：≥10Ah，工作时间：强光≥10小时，工作光≥20小时 ,警示光（频闪）≥22小时；手持灯具光源功率:2x12W(聚光)，额定电压:≥DC22.2V（防爆合格证证明），额定容量:≥2.6Ah，防爆标志:Ex db ia IIC T6 Gb（防爆合格证证明），连续放电时间:≥10h(聚光工作光)、≥5h(聚光强光)。

	7
	汽（柴）油发电机
	台
	额定功率：≥100kW、备用功率：≥110kW、连续工作时间：≥8h。

	8
	汽（柴）油机泵
	台
	用于应急抢险中排水作业任务。流量≥100m㎡²/h，扬程≥20m，功率≥15kW，汽柴油驱动，出口软管≥100m，采用集成面板集中控制。

	9
	综合指挥帐篷
	顶
	用于灾害事故应对处置中临时搭建指挥所，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应当配备通风、照明、折叠桌椅等设施。

	10
	正压空气呼吸器
	套
	具有耐高温、阻燃、绝缘、防腐、防水和便携等性能。使用时间≥1.5h。

	11
	氧气呼吸器
	套
	防护时间≥4h，吸气中氧气浓度≥20%，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2%。

	12
	热成像仪
	台
	用于隐患火点探测。液晶显示屏，可调整图像显示等，电池续航≥5h。

	13
	复合气体探测器
	台
	用于检测空气中的可燃、有毒气体和蒸气含量，具备超限报警等功能。主通讯模块通讯距离≥2000m、Mesh模块通信距离≥200m,可选配定位模块等。

	14
	防水头灯
	个
	为水域救援提供光源。可在水下使用，连续照明时间≥90min,防水等级≥IP68,亮度≥3001m,续航≥50h,节能模式续航≥200h。

	15
	漏电检测仪
	台
	用于确定漏电位置，保护人员安全，探测电压范围120V/60hz-220V/50hz；无需接触电源，可探测高度≥150米的传统非屏蔽输电线和≥5米120/240伏线路的漏电情况；连续工作时间≥300h。

	16
	便携式防水防爆应急强光灯
	台
	用于水下空间或其他高危场所照明。强光聚光放电时间≥10h,工作光聚光放电时间≥15h,具备聚光、泛光及聚泛光强弱可调节功能。

	17
	布控球
	台
	具有远程配置码流等功能，对多条连接线集成至一个接口，支持远程发送云台控制指令，镜头支持防雨淋、防雾、防风、防沙尘等功能，防护等级≥IP66。

	18
	便携式除颤仪
	台
	用于心脏骤停紧急施救。除颤脉冲双相波，充电到200J时间≤10s，电池寿命≥5年。

	19
	全站仪
	台
	用于对灾害事故现场结构物形变、距离、角度等进行精准测量，为救援提供数据技术职称，测距范围≥3km，具有超高精度角度和距离测量系统，测距精度≥0.5mm+1ppm，无棱镜测距≥400m。

	20
	激光测距仪
	台
	用于远距离测量。测量距离≥5000m，测距误差≤1m，准测率≥98%，重复频率≥6次/min，视场角度≥6.5º。

	21
	手持金属探测仪
	台
	用于探测金属物品，测量范围≥8m，定位精度≤5cm，测量精度≤±5%。

	22
	牵引式大功率抽水泵
	台
	两轮移动式拖车结构，由发动机、离心泵、真空辅助系统、拖车、支撑腿、吊装装置、油箱、控制系统、进水管及出水管等组成。

	23
	移动蓄水池
	套
	用于无水源场景，作为森林消防泵及其他以水灭火装备的临时水源点，分为水囊、贮水池、蓄水池等，无需捆绑固定可直接向罐内注水自立，应当包含容量2T、5T、10T、20T各一个。

	24
	绳索救援套装
	套
	不少于以下配置：山岳救援头盔1顶、头灯1个，全身安全带1套、可调牛尾绳1套、安全绳（100米）1根、安全辅绳100米、安全钩两种型号各6个共12个、钢制安全钩两种型号各5个共10个、上升器1个、抓绳器1个、下降器1个、缓冲器1个、滑轮（单滑轮2个、双滑轮2个）共4个、分力板2个、可调节脚踏带1条、连接带三个型号各6根共18根、绳索保护套1个、绳索手套1副、器材包2个。

	25
	水域救援个人防护套装
	套
	由水域救援头盔、水域救援手套、水域救援靴、激流救生衣、特级干式/湿式救援服，大音量救生口哨、水域救生刀、多用途信号灯、抛绳包等组成。

	26
	激流救生衣
	套
	可以根据不同的救援场景携带各种功能模块，整体结构贴身合体，穿着舒适，双臂活动范围大，可快速进行各种救援行动，浮力≥150N，轻量化救生衣本体重量≤1.9kg。

	27
	漂浮救生绳
	个
	用于应急救援中救助落水人员时使用。产品材质性能不低于加强丙纶长丝，救生环外径≥15cm，内径≥10cm，填充聚氨酯泡沫，救生绳长度≥300m，直径≥4mm。

	28
	救生拉杆
	个
	用于救援人员发现落水和遇险被困人员后，在岸上或船上开展远距离安全施救。总长≥4.5m，收缩后长≤1.5m，套圈直径30cm，粗管径≥35mm，细管径≤25mm。

	29
	救生滚钩
	个
	用于应急救援中救落水人员任务，由三角拉杆、不锈钢锁链、三爪锚钩、搭扣连接器≥10m、双层尼龙编织绳组成，材质不锈钢。

	30
	救生抛投器
	个
	用于落水人员救助，工作压力≥8MPa,陆用抛射距离≥300m,水用抛射距离≥200m,锚钩抛射距离≥80m。

	31
	水深探测仪
	台
	探测水域水深。量程≥150m,精度≤±1%,最小显示分辨率≤1mm,发射频率200～2000kHz。

	32
	流速监测仪
	台
	用于液体流速、流量监测。测量流速≥5m/s,持续工作时间≥8h。

	33
	救生拉网
	个
	用于在洪水、激流等危急情况下，人员、物品救助打捞。尺寸≥400cm×100cm。

	34
	遥控救生圈
	个
	采用两个双通道推进器，续航时间≥90min,浮力≥250N,拉力≥80N,遥控距离≥500m,内置定位系统。

	35
	水上机器人
	台
	最大载荷：≥150kg，最大拉力≥500N，续航能力：空载≥80min、负载≥40min，具有一键返航、航点规划、区域航迹规划、定速巡航、自主返航、失联返航、低电量返航等功能。

	36
	凿岩机
	台
	用于岩石、混凝土等物体破碎。冲击频率≥1800次/min,冲击力度≥40J,钎头可更换。

	37
	液压破碎机
	套
	应当包含液压动力站、液压破碎镐、液压圆盘锯、液压链锯各1套。

	38
	电动剪括钳
	套
	每套应当含电动剪切器、电动扩张器、电动剪扩器、电动撑顶器各1件，电动剪切器最大剪断力≥650kN,剪切圆钢直径≥36mm,最大开口距离≥160mm；电动扩张器扩张力≥80kN，最大扩张距离≥730mm；电动剪扩器剪切圆钢直径≥35mm，剪切钢板厚度16mm，扩张力≥85KN；电动撑顶器撑顶长度≥950mm，撑顶力≥125KN，闭合长度≤600mm。

	39
	切割锯套装
	套
	产品应符合GB32460-2015消防应急救援装备破拆机具通用技术条件切割锯套装试验大纲，用于营救受困人员，对物体进行切割等。包括无齿锯、链锯、双轮异向切割锯。无齿锯砂轮直径≥300mm,链锯转速≥14000r/min,双轮异向切割锯锯深≥60mm。

	40
	手持钢筋速断器
	套
	符合 GB/T 17906-2021《消防应急救援装备液压破拆工具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提供具有法定资质的获得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用于切断钢筋施救，最大剪切力290kN；最大切割钢筋直径22mm。

	41
	牵拉器
	套
	用于破拆时或结构调整时保护人员安全，具备扩张、牵引、挤压多种功能。牵引力≥4t,牵引有效行程≥2.5m,配加长钢索≥3m。

	42
	重型支撑套装
	套
	用于地震、塌方、建筑物坍塌等支撑作业，由支撑杆及各种附件组成，互相通用，具有重量轻、便携带、强度高等特点，最大支撑力≥25t。

	43
	混凝土液压破拆工具组
	套
	用于救援现场实施凿破、打孔等功能的设备。由液压动力站、液压破碎镐、液压圆盘切割锯、液压链锯、液压原木链锯、液压岩心钻、液压增压器和液压渣浆泵组合而成。

	44
	液压破拆工具组
	套
	用于地震、塌方、建筑物坍塌等灾害现场障碍物起重和支撑作业，对金属或非金属结构进行剪切、扩张、撑顶等，以保障救援行动的有序进行。包括液压泵、手动泵、剪切器、剪扩器、扩张器、千斤顶、开缝器、救援顶杆等部件。

	45
	高压起重气垫
	套
	满足《地震救援装备检测规程起重气垫系统》（YJ/T3-2011），总体性能符合市场准入标准的要求，用于各种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等灾害救援、建筑物坍塌救援、有爆炸危险场合及崎岖不平地形救援。包括若干小型、中型和大型方形平面起重气垫和气垫操控组件，最大起重≥20t。


